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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会学字[2019] 23号 

 

关于 2019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

继续教育培训安排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根据国管局《关于 2019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国管办发[2019]24 号)，我学会结合

继续教育工作实际，2019 年中、初级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培训拟于 8月~ 12 月进行，现将有关具体培训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和学分要求 

中央国家机关、在京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具有会计专

业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。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完成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，需取得 90 学分，

每天按照 18学分进行折算。 

二、培训内容 

（一）中国对外经贸形势 

（二）最新政府会计准则应用解读 

（三）政府会计制度解析 

（四）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解读 

（五）2019年减税降费税收新政解读 

（六）升级财务认知，促进业财融合 

（七）“互联网+”财会专题讲座  

 (每期将从中选择 3～4个专题进行讲授，以当期公示内容为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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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安排 

（一）走读班 

期次 时  间 类型 地点 

第 1期 8 月 19 日～8 月 23 日 （企业类） 
北京好特热

国际酒店 

六层会议室 

第 2期 10 月 14 日～10 月 18 日 （企业类） 

第 3期 11 月 11 日～11 月 15 日 （企业、行政事业类） 

第 4期 12 月 9 日～12 月 13 日 （企业类） 

第 1、2、4期为企业类，第 3期为企业、行政事业类。  

（二）送教班 

上门集中培训单位培训时间将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另行安排。需

要上门集中办班的单位，请与我会培训部联系。 

四、培训地址及上课时间 

培训地址：北京好特热国际酒店六层会议室 

（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 12 号）。 

乘车路线：地铁 14号线方庄站（A出口）南行 100米红绿灯右

转 100米即到；公交 122路、特 12路、91路芳城园站；25路、128

路方庄环岛南站；12路方庄南口站；139路、684路方庄桥北站。 

上课时间： 

上午：9:00 ～ 11:45        下午：1:00 ～ 4:15 

五、培训费用 

培训费 400 元，讲义资料费用 50 元，餐费 250 元，三项合计

700 元。后两项自愿选择。汇款账户资料如下： 

户  名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东单支行 

账   号：110060194012015042573 

六、培训报名 

自 7 月 22 日起开始报名，请将报名表发送至指定邮箱中，请

务必核对好身份证号码。 

报名地址：广渠门内夕照寺街 14 号富苑瑞公寓 2F 房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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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刘菁（手机：13661028567） 

吴迪（手机：13501305021）  

电  话：65221679 、67103038 

传  真：67166150 

邮  箱：kjpxbm@163.com 

QQ 群：263417974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参训人员按规定学分完成培训，且须在完成“中央国家

机关会计人员管理系统”信息采集后通过“中央国家机关会计网”

查询继续教育记录，否则培训结果无法导入系统。 

（二）交费时请确认发票（增值税普通发票）内容，发票一经

开出，不再办理退换。 

（三）因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期的，请提前五个工作日

电话告知。 

 

附件：2019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 

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5日 

 

 

 

 

抄报：商务部财务司 

mailto:kjpxbm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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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19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
一级主 

管单位 
单位电话 手机 

参加 

期次 

是否 

用餐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注: 1. 本表可复印或打印，请用正楷字体认真填写相关内容。  

 2.用餐学员请在“是否用餐”栏中注明。 


